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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期货公司分类评价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修订说明

为有效实施对期货公司的监督管理，合理配置监管资

源，提高监管效率，引导期货公司合规经营、专注主业、提

升风险管理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我会对《期货公司分

类监管规定》进行修订，形成了《期货公司分类评价规定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09年，我会发布《期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建立期货公司分类监管制度，并历经 2011年、2019年、2022

年三次修订。分类监管制度实施以来，在促进期货公司合规

经营、稳健发展、聚焦主责主业、做优做强，全面提升期货

行业服务能力和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导向作

用。近年来，随着市场形势和行业状况的发展变化，分类监

管制度在评价期货公司合规风控状况、反映期货公司经营发

展质量、引导期货公司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不足逐渐显

现。为更好发挥分类评价的引领和导向作用，我会拟对《期

货公司分类监管规定》进行系统修订。

二、修订原则

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。按照党

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以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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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通过完善分类监管制度，全面反映期货公司持续合规

状况、风险管理能力、市场竞争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，对

不同类别的期货公司不同程度倾斜监管资源，引导期货公司

合规稳健经营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，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国

家战略能力。

二是坚持客观、公正反映期货公司合规和风险状况。明

确持续合规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主要根据监管措施进行评

价，并对不同监管措施设置不同的扣分分值，提升评价的客

观性和公正性；将期货公司股权管理、法人治理、经营活动

的全过程纳入评价。

三是力求精准、有效引导期货公司提升自身竞争力和服

务实体经济。根据期货公司的业务类型重塑市场竞争力评价

指标，优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评价指标，整合专项评价指标，

全面反映期货公司综合实力、服务实体企业风险管理和长期

资金入市情况，引导期货公司聚焦主责主业，全面提升期货

行业服务能力和竞争力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修订内容

（一）明确、优化和完善扣分标准

一是明确除特定情形外，原则上需按照监管措施等扣

分。明确与期货公司日常风控相关，具有客观、明确标准的

特定情形无需监管措施即可扣分，主要包括风险监管指标不

达标、保证金预警等。除上述情形外，原则上均需按照监管

措施等扣分。按照监管措施、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不同，扣

分分值分别从 0.5分至 10分不等。另外，对于期货公司在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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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期外被采取监管措施，但涉及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评价

期内，且采取措施单位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纳入本评价期评

价，以及时反映公司最新风控合规状况。

二是调整部分扣分安排。删除市场竞争力加分的最低合

规分数线，调整为期货公司开展业务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违

规行为或发生重大风险的，对应市场竞争力指标不予加分；

若期货公司评价期内因风险监管指标不达标被扣分的，月均

剩余净资本指标不予加分；对于期货公司和从业人员涉及同

一违规事项的，不再重复扣分，而是择其重者扣分。

（二）优化加分标准

一是优化完善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指标。将“机构客户日均

持仓”指标调整为“产业客户日均持仓”，增加“中长期资金客

户日均持仓”指标，并明确产业客户、中长期资金客户定义，

对评价期内期货公司服务产业客户、中长期资金客户情况进

行评价，突出对产业客户参与商品期货市场以及中长期资金

客户参与金融期货市场的支持。

二是重塑市场竞争力加分体系。根据《期货和衍生品法》

规定的期货公司业务范围。将市场竞争力指标调整为三大类

9项指标，全面评价期货公司各项业务开展情况、整体盈利

水平和资本实力。除净利润指标保持不变外，将原业务收入

指标按具体业务类型拆分为经纪业务净收入和期货交易咨

询业务净收入指标，并增加期货做市、衍生品交易业务等指

标。将对资产管理业务的评价指标由期货资产管理产品日均

衍生品权益调整为期货资产管理产品日均持仓保证金，将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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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剩余净资本指标调整为月均剩余净资本指标，作为市场竞

争力评价的一部分。

三是删除部分评价指标。删除“加权调整后日均机构客户

权益总额”，以避免与经纪业务评价重复；删除“成本管理能

力”“净资产收益率”两项指标，鼓励期货公司加大投入，规模

化经营；删除“期货公司加权调整后日均客户权益总额排名行

业中位数以下的，不得评为 A类”等限制性条件，以适应期

货公司业务范围的增加。

四是调整专项评价。将“保险+期货”由服务实体经济评价

移至专项评价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专项评价的一部分；将党

建与文化建设专项评价写入《规定》，并将交易者教育并入

党建与文化建设专项评价。

五是调整特殊情形激励评价。对期货公司配合监管部门

开展风险处置、期货公司最近 3个评价期内（含当前评价期）

持续合规状况和风险管理能力无任何扣分、期货公司与其他

期货公司合并等情形予以加分激励。


